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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5年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限，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与日俱增，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数量多、法规形式

不同以及内容相似的特点。“小切口”立法以其注重回应问题、切口小、内容实和结构精的特征越来越

契合社会的发展变革。但是其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选题过小、过于注重形式、内容趋同以及规避上位法

的问题。完善地方小切口立法应该转变立法观念，坚持审慎立法原则；注重立法过程，健全选题论证；

提高立法能力，加强法制队伍建设；推进区域协同立法，使必要的重复立法转变为区域一体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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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ities divided into districts have obtained legislative authority in 2015, the number of 
local regulations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which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number, dif-
ferent forms of regulations and similar content in the practice process. “Small incision” legislation 
is more and more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of focusing on 
responding to problems, small incision, solid content and fine structure.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exposed that the topic selection is too small; too much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form, the content conver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avoiding the upper position method. 
To perfect local small incision legislation, we should change the idea of legislation and adher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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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of prudent legisl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perfect topic selection 
argumentation;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abilit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team. We 
will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legislation and transform necessary duplicate legislation into 
regional integratio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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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以来，地方性

法规迅速地破土而出，其中“小切口”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些年“小切口”

法规在中央和省级层面都有出现，但更多还是出现在市级。在我国已经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

背景下，地方“小切口”立法能够查缺补漏，精准的解决尚未被立法规制或者新出现的现实问题。以镇

江市为例，自获得地方立法权限后，其先后制定了 18 部地方性法规，有环境保护方面的《镇江市饮用水

源地保护条例》、《镇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例》，有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

南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还有凸显地方特色的

《镇江香醋保护条例》等。可以看出地方立法空间大、灵活性大、针对性强，因此可以针对地方具体问

题确定一些小题目小题材的专门立法，即“小切口立法。”2023 年《立法法》修改将原有的“环境保护”

修改为“生态文明建设”，并新增“基层治理”这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设区的市立法权限。针对这些

具体领域的问题，“小切口”立法再合适不过，它能够切实回应社会需求，聚焦具体问题，利用其灵活

性大、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做到科学立法、立法为民[1]。 
“小切口”立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解决地方问题，延展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我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地方经验，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需要进

一步的健全完善。 

2. 地方“小切口”立法的实践概况 

(一) 基本情况 
2021 年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数量为 590 余件，2022 年数量为 521 件，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

市立法权权限以来，2019 年至 2022 年设区的市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连续四年超过 500 件[2]，这些新制

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城乡规划、历史文化保护、文明促进、安全生产、污染防治等小切口

方面。例如针对当今电梯数量增多，电梯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长春市、常州市等均出台了电梯安全管

理条例；受全球新冠疫情的疫情，各地先后制定各种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规定及与疫情防控有关

的法规，如《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等。通过

分析各地方小切口的实践状况可以得出小切口立法的实践特点有数量多、法规形式不同、内容相似。 
(二) 实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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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量多 
自 2015 年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以来，设区的市的立法数量不断增加，直到近几年地方法规数量逐渐

稳定，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立法数量区间。以江苏省为例，2021 年江苏省市级法规的数量为 40 件，

2022 年数量为 57 件，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小切口法规，如旨在加强长江岸线保护的《南京市长江岸线保

护条例》，保护传承淮剧的《盐城市淮剧保护条例》，针对垃圾分类的《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等等。 
2) 法规形式不同 
在地方出台的小切口法规中，绝大部分是以“条例”的形式，如《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

质量安全管理条例》、《白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也就是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地方性事务的需要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但是也有以“规定”等形式出现的法规，如《宁波市公筷

使用规定》，省级层面的《山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

罩的规定》、《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等。在这些规定中，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规章，

还有以“管理办法”形式出现的，如《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这些形式各异的法规难

免存在着不同的制定标准。 
3) 法规内容相似 
新《立法法》将地方立法权限的规定从“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改为“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事项”，此次修改扩大

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使“小切口”立法的范围更加广阔，然而设区的市之间的立法项目却呈现出越

来越类似的趋势。自 2015 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限以来，截止 2020 年，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设区的市所

制定(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总计 2693 件。其中，“城乡建设与管理”类 1369 件，“环境保护”类 518 件，

“历史文化保护”类 175 件，“其他”类 651 件[3]。在城乡建设与管理事项中，内容相似数量最多的是

文明行为促进类法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法规、养犬管理法规以及生活垃圾管理法规，在环境保护方

面是大气污染防治类法规，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则是历史文化古镇类法规。依照我国现有 322 个设区的

市进行统计，超过半数的设区的市均制定了文明行为促进法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法规。有关历史文

化方面的的立法虽然在所有省、自治区的占比上低于这些立法类型，但在个别省份的占比超过 40% [4]。 

3. 地方“小切口”立法的特征 

“小切口”立法与近些年盛行的法典化编纂不同，后者注重综合性的普遍问题，强调“大而全”，

前者则是专注地方特色问题或者专有问题等具有针对性，强调“小而精”，注重回应型，针对性强，内

容实，结构简洁。 
(一) 注重回应性 
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小切

口”立法作为一种回应型立法，能够回应地方现实社会的需要，回应人民利益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老百姓真正关心的疑难问题、具体问题。地方立法由于获得立法权限的时间不长、立法经验不足还

缺乏对“大而全”立法的把握能力，如果可以将有限的立法资源集中到某一具体问题、具体领域，这样

就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发挥地方立法的作用[5]。我国地域辽阔，地方差异较大，“小切口”地方立法能

够注重地方特色，从实际出发聚焦问题，针对地方切实需要的立法需求做出回应。以《北京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的出台为例，北京市是我国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为此，北京市起初打算修订《北

京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但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养老已经不再常见，更多的是老年人

跟年轻人分居两地，形成了绝大部分老年人居家养老的现状，因此如何更好的服务老年人居家养老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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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养老方面的突出问题，这使得北京市转变立法思路。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不仅不能更好

的解决本市养老的突出问题，而且在修订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抄袭上位法的现象，于是北京市人大出台了

《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针对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供需不足的问题，明确了

居家养老的基本模式，规定了服务内容、相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以及保障制度，较好的满足北京养老

服务的要求，真正做到从地方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聚焦问题，回应问题[6]。 
(二) 针对性强 
小切口立法中的“切口”是如何界定为“小”的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里的“小”是相对于综

合性立法来说的。地方小切口法规适用范围小，调整对象少，针对性强，权利义务关系相对简单明确，

能够以“小切口”解决大麻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为例，

江门市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枢纽城市，有着历史悠久的古迹遗址，尤其有独特的海丝史迹。针

对这些史迹的保护，江门市没有选择选题较大，内容繁多，容易大而空的《江门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或者《江门市文物保护条例》而是出台了《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其对海丝史迹进

行了明确定义，使之与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区分开来，缩小了法规的调整对象，建立保护名录制度并明

确相关保护手段。江门市用小切口切开大选题，既突出了它独特的地方特色，又针对性的解决了实际问

题。 
(三) 内容实 
小切口立法是立法精细化的典型表现。立法精细化是我国从有法可依到良法治国转变的关键，是为

了克服地方立法“多而不精、粗而不细”的问题，使立法能够“少而精、有特色、可操作”。小切口立

法秉承“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就制定几条”的原则，内容精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可操作

性强，摒弃“穿靴戴帽”条款，减少重复上位法条款，能够让老百姓看得懂，让执法机关更好的依法执

法。以《通化市文明祭祀管理条例》为例，它仅仅用 12 条条款就清晰明确的规定了文明祭祀的调整对象，

调整范围，相关主体的责任以及法律责任，充分体现源头治理的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广受群众好评，大

大杜绝了不文明祭祀现象，使得城市市容与空气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实践证明，在地方立方层面，相

较于“大而全”的综合立法，“少而精”的小切口立法不仅节省立法资源，实施效果反而更好[7]。 
(四) 结构简单 
一部法律的内容有很多，群众实际关心的问题往往就是那么几条。小切口立法针对具体问题，题材

小，条文数目必然不会太多太繁杂，因此无需比照综合性立法中完备的体例结构设置，完全可以不用设

章节条款的篇章形式，减少宏观性、提倡型条款等，有多少条就列多少条。大多数小切口条款均不设置

章节，全文几十个条款，有助于群众更好的了解法规内容，例如《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

规定》甚至只有 4 个条款，四五百字之余。 

4. 地方“小切口”立法的问题及其成因 

(一) 存在问题 
1) 选题过小 
地方立法机关在选题上为了“小”而“小”，将“切口”对准本不该由法律规制的问题上，夸大了

法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其他社会治理手段。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也不能对

其局限性视而不见，其应该与习惯、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互相弥补，共同发挥作用[8]。因此

在立法选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相关的非法律治理手段，只有在其他手段效果都不理想的情况下才可以让

法律介入。以《宁波市公筷使用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例，宁波市将“小切口”立法的目标对准了

疫情期间人民关注颇多的公筷方面，并通过了全国首部公筷法规，《规定》中有“两人以上用餐应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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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筷”等条款。这种将本该属于道德管理范畴的问题上升到立法层面就有法律过渡侵入社会自治空间

之嫌，使用公筷完全可以通过倡议、宣传等手段达成目的，且《规定》中只明确了餐饮服务提供者违反

规定的处罚标准，并未对公民违反规定的行为明确处罚，使得该条款对于就餐者来说就成了“僵尸条文”。 
2) 注重形式 
注重形式表现为选题看似是“小切口”，内容却跟综合立法一样。很多地方立法忽视地方特色和地

方实际需求，片面追求法规结构完整、体例宏大，总则、分则、附则样样都有，每章下面分节，每节下

面分条，看似大而全，实则对地方需求的帮助很少。还有的为了让法规看起来更加“好看”，会把一些

倡导性、内容空洞、操作性不强的条文强加进法规之中，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条文则少之又少，这种

注重形式的立法样态使得小切口立法丧失了它立法迅速、针对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的优势，反而让执法者

和公民在执法和守法的过程中更加费力。选题小、内容细、结构精是“小切口”立法的重要特征，但是

如果只具备选题小这一形式，将会严重脱离地方实际需求，不仅发挥不出小切口立法应有的作用，还将

影响地方立法的长远发展。以《清远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为例，它的调整对象是针对住宅小区物

业，做到了“切口小”，但是其内容包含总则一章，分则四章和附则一章，而且第三、四章分别设节，

完全与“小切口”立法内容细、结构精的特点相违背，这种做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立法观。 
3) 立法趋同 
立法趋同纵向上表现为地方立法选取的项目与上位法重叠，并且地方立法的条文不必要的抄袭重复

上位法的条文，横向上表现为地方立法在法规名称、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以及内容方面存在很高的相似

度。在前文立法实践中的内容重复的特点可以看出设区的市法规项目的趋同化特征，立法趋同是指立法

能力较差或者在某些项目立法较晚的市通过模仿条文、等义替换甚至照搬照抄的方式造成了设区的市之

间的条文内容大量相似[9]。例如 2015 年获得地方立法权的湘潭市制定的《湘潭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的内容就和原来属于较大的市的长沙市制定的《长沙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大同小

异。 
地方立法趋同问题在立法能力、立法资源、立法特色等方面威胁着地方立法的发展。首先，这会导

致地方立法特色减少，使得地方立法缺乏“核心与灵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迥异，先不谈

中央层面的立法，即使是省级立法都无法兼顾各市的境况。“小切口”立法意在使各地方根据本地特殊

情况制定上位法无法涵盖并解决的法律问题，而越来越多的法规趋同将导致设区的市之间的立法变成了

各地都有的普遍式立法，不仅起不到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作用，还极大的淡化了地方特色。其次，地方

立法趋同化严重浪费立法资源，一部法规的出台要经过严格的立项、起草、提案、审议、公布等程序，

以其他市的本文为参照产生的法规仍然要经历这些程序，这导致不仅没有形成符合地方要求的法规，而

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成本，这种成本付出与法规质量完全不成正比的做法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

立法效益的低下。最后，趋同化的地方法规的制定无法提升地方立法能力，容易滋生立法不作为。地方

立法趋同意味着有的地方立法在没有经过充分、客观的调研的情况下，参照甚至是照搬照抄其他地方的

法规，降低了立法难度，实现立法政绩的增长，但并没有真正起到“小切口”回应型立法的作用，没有

精准的解决地方实际的突出问题，甚至沦为毫无作用的景观式法规，这种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直不作为。 
4) 规避上位法 
地方通过合法的“缩减”上位法禁止性事项，以“立法上”和“执法上”认识错误为前提，来抵消、

架空、规避上位法。目前地方立法规避上位法的例子并不多见，相关案例也仅有 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通报的“甘肃祁连山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立法层面的“放水”问题”，即经历了三次修正

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将国家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

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 10 类活动，缩减为“禁止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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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活动，而这 3 类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控制的事项，其他 7 类恰恰是近年来频繁发生

且对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祁连山这种立法虽然在表面上符合不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但其意图是为

了规避上位法，实际效果也确实抵消、规避了上位法，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小

切口”立法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亦应当遵守“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原则，

杜绝抵触、规避上位法的情况发生[10]。 
(二) 原因 
在立法观念层面，设区的市获得立法权以后，不再像以前一样把重心放争取立法权上，而是变成了

如何行使立法权。“小切口”立法过程堪称迅速，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出台一部法规，因此部分设区的

市为了追求立法政绩从而形成注重立法数量的观念，这种观念容易导致小切口立法存在选题和内容上的

问题，违背了《立法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

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 
在立法能力层面，“地方立法能力不足已成共识”[11]，绝大部分设区的市都是在 2015 年之后获得

立法权，相关的立法机构也是随之设立，并且立法专职工作人员较少，立法人才紧缺。当地方立法机构

对相关项目的立法权限没有足够把握，无法确定立法有无越权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形成“从众心理”，

寄希望于现成的法规样本能够为其立法提供合法性证成，而原“较大的市”由于立法起步时间早，总体

立法水平较强，立法质量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因此部分设区的市的立法机构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以

之前“较大的市”的法规为模版进行参照立法，从而导致了设区的市之间立法趋同化问题频发。 
在立法定位层面，地方立法机关对于“小切口”立法的价值认识不明确。综合立法是将抽象化的制

度作用于不同的问题，因此无法涵盖地方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小切口”立法恰好是针对这些地方问题，

紧密结合实际，发挥地方特色，弥补了综合立法的不足。地方立法机关应该将立法关注重点放在立法法

修改后的“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层面。 

5. 地方“小切口”立法问题的完善 

(一) 坚持审慎立法，摒弃立法政绩观 
法律的局限性决定了其不是万能的，甚至在很多方面的作用不如其他社会治理手段，所以不是所有

的问题都需要用法律来解决。当其他社会治理手段能够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时，就不应该进行立法：只

有其他社会治理手段不能有效的调整社会关系时，才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规制[12]。地方立法者要树立正确

的立法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地方立法要有地方特色，需要几条就定几条，关键是吃透党中央精

神，从地方实际出发，解决突出问题”[13]，只有真正符合地方需求的立法，彰显地方特色的立法才符合

中央法治精神。因此应转变立法观念，摒弃立法政绩观，坚持审慎立法。 
(二) 健全选题论证，避免小切口立法选题过小 
在“小切口”选题时充分做好论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做好选题的必要性论证，“小

切口”立法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回应型立法，并不代表出现社会问题就一定要立法，只有在其他社会治理

手段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考虑通过立法来规制。例如当前青少年性行为低龄化的问题就不适宜通过法律

手段来调整，而是应该有道德、教育等社会调整手段来解决。必要性还要求立法者选题所要解决的问题

没有被其他法律所涵盖，如果对此问题已经有上位法进行过规定，地方立法者就不该再进行“小切口”

立法。必要性论证能够避免地方“小切口”过度立法、重复立法。第二，做好选题的可操作性论证。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小切口”法规的内容一般情况下都会十分精简，如果可操作性不强将会使本就

内容不多的法律变成“废纸”，如前文提到的公筷立法中的两人以上用餐者应当使用公筷的规定就缺乏

可操作性，餐饮消费者有无遵守该规定应该有谁来监管以及如何认定何为餐桌上的公筷均没有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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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好选题的适时性论证，立法者在问题出现后何时立法也是需要考虑的，过早的针对问题进行的

“小切口”立法容易缺少前瞻性和预测性，这也是“小切口”立法以问题为导向的本质所导致的局限性。 
(三) 加强法制队伍建设，提高小切口立法质量 
立法能力是立法主体依法高效行使立法权、打造高质量立法作品的所应有的特征，一方面可以从设

区的市的人大常委会委员，特别是法制委工作人员入手，提高专职立法人员的比例，改善立法力量“上

强下弱”的现状；另一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助理制度，虽然我国已经不少地方在尝试这种方式，

但与之匹配的制度并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立法工作人员，需加强业务技能训练，注重立法观

念、立法政策立法原则、立法程序等方面，提升立法工作人员问题发现能力、立法需求识别能力、立项

计划实施能力、立法审查能力等。健全奖励机制，对政绩突出，表现优异的立法人员优先提拔、晋升职

级，及时表彰鼓励。 
(四) 加快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改善小切口立法内容重复问题 
对于“小切口”立法趋同或者重复的问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必要性的重复立法应该

转变立法理念，提升立法能力等，对于不是有意为之的必要性重复立法则应该加强区域协同协作，推进

区域协同立法。 
区域协同立法是为解决区域公共事务提供区域规则、衔接规则的地方立法活动，在客观上要求不同

设区的市立法要实现规则上的一致性，区域协同立法追求区域法治的一体化，立法执法的同质化，管理

标准规范的统一，这种地方立法趋同是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公共治理机制的组成部分。区域协同立法的

范围一般情况下是对区域协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如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科协创作等。 
推进区域协同立法要对地方之间重复、不协调甚至冲突的法规进行及时清理，由地方各有权机关根

据法制统一原则，按照法定的程序、标准、方式对现有的法律规范进行分类、整理、审查，从而决定废

止、修改，为区域协同立法创造统一的法制环境[14]。推进区域协同立法要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此次全球

新冠疫情爆发的过程中，各地出台若干相关立法，但对于相似问题的规定却莫衷一是，这影响了我国的

法制统一，因此在自然灾害、重大疫情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应该加强协同立法。 

6. 结语 

小切口立法是一种越来越受地方立法青睐的新型立法，它的兴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

断完善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如今从有法可依到良法治理转变的这个关键阶段，地方小切口精细化立法既

能够及时关注地方重难点问题，凸显地方特色，又能填补中央立法空白，拓展我国法律体系的广度深度，

因此发展完善小切口立法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当前地方小切口立法存在的选题过小、注重形式、立法趋

同以及规避上位法问题，地方立法工作者应该摒弃立法与政绩挂钩的观念，坚持审慎立法，保持立法的

谦抑性；提高立法能力，加强立法人才的培养，重视立法工作，完善立法制度；推进区域协同立法，节

约立法资源，维护法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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